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九： 农民工工资支付协议

农民工工资支付协议

发包人 ： 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

法定代表人： 薛文正

通讯地址： 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甲3号

联系电话：  010-69402828

电子邮箱：  /

传真号码 ： 010-69405255

承包人：  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张亚明

通讯地址： 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彩达二街 2号 184

联系电话 ：  010-69428919

电子邮箱：  /

传真号码 ： 010-81493060

一、 工程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 鉴于双方于 2026年 3月 31日共同

签署了《潮白河河道水毁修复工程 施工合同》 (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) ,为 规范工程农民工工资支

付行为，解决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， 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 、 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 724 号) 、 《工

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》 (人社部发 (2021) 53号 ) 、 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

工工资保证金规定》 (人社部 (2021) 65号 ) 、 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制度机制建设的意见》 (京政发 (2020) 26号) 、 《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

作管理办法》 (京人社监发[2021]12号 ) 、 《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》 (京

人社监发 (2021) 36号) 、 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转发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

办法》 的通知》 和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转发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》 的通知》 等有

关此方面的规定，发包人、 承包人双方在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基础上， 共同

达成如下协议：

况

1.  工程名称： 潮 白河河道水毁修复工程

2. 工程地点： 北京市顺义区

3.  工程规模： 本次水毁修复工程范围为潮白河顺义段，起点为向阳闸下游，终点为俸伯桥下

游，主要工程内容包括： 主要包括河坡临时防护85m , 修复挡墙和步道 60m , 修复栏杆 115m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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